
113高點‧高上調查局特考 ‧ 全套詳解 

 

 



 

高
點
‧
高
上 

【版權所有，重製必究！】

113 高點‧高上調查局特考‧ 全套詳解  

 1  

《刑事訴訟法》 
一、審判中，檢察官提出被告甲在警詢時的自白筆錄及錄音檔案作為證據之一。在調查證據時，甲爭

執筆錄的內容與當日自己的陳述有出入，法官當庭播放警詢時的錄音檔案，不料發現其品質極

差，完全無法分辨是否為甲的聲音或是其內容為何。試問自白筆錄有無證據能力？請詳述理由說

明。（35 分） 
命題意旨 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、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。 

答題關鍵 本題以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為命題核心，雖有全程錄音，然檔案品質極差無法辨識，應討論其法

律效果，涵攝本案事實。 
考點命中 《高點刑事訴訟法講義》第一回，科律編撰，頁68～69。 
【擬答】 
該自白筆錄無證據能力。 
(一)訊問被告應全程連續錄音： 

按刑事訴訟法（下同）第 100 條之 1 規定，訊問被告，應全程連續錄音；必要時，並應全程連續錄影。但有

急迫情況且經記明筆錄者，不在此限；筆錄內所載之被告陳述與錄音或錄影之內容不符者，除有前項但書情

形外，其不符之部分，不得作為證據；以上規定依第 100 條之 2 於司法警察官詢問犯罪嫌疑人時，準用之。

為建立筆錄公信力，以擔保程序合法，詢問過程應全程錄音影擔保任意性及真實性。惟所謂內容不符，未全

程且連續錄音影、根本未錄音、事後補正、修改或其他造假之錄音及錄音效果不清晰，都是可能想像的實務

類型。  
(二)本件錄音檔案品質極差之法律效果討論如下： 

案例所示警詢之錄音檔案品質極差，完全無法分辨是否為甲的聲音或是其內容為何，法律效果如何，觀此取

決於本條的規範目的及性質為何。以下討論之： 
1.擔保自白任意性說： 
認為規範目的僅在於擔保自白任意性的輔助性規定而已，本身並不會直接招致證據使用禁止之效果，違反

之證據能力取決於第 156 條第 1 項。據此，縱使違反錄音影程序，只要自白是出於任意性，還是得為裁判

的基礎。  
2.證據使用禁止規定： 
倘被告不利於己之陳述，能證明係出於自由意思而非出於不正之方法，且經調查其自由陳述與事實相符，

縱令於訊問時錄音效果不清晰，致訊問程序稍嫌微疵，仍難直接排除其陳述筆錄之證據能力。其證據能力

之有無，仍應由法院適用第 158 條之 4 規定，依個案之具體情狀，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，

予以客觀權衡判斷之（參照最高法院 111 年台上字第 1555 號刑事判決）。 
3.不利推定說： 
全程連續錄音之規定，旨在以錄音、錄影作為上開合法訊問及公信力之證明，屬舉證責任問題。倘欠缺全

程連續錄音或錄影之內容，無論係因未行錄音、錄影，或因操作機械（器）不當、設備不良、保存不善，

致事後無法勘驗者，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，以證明原陳述之任意性及內容之真實（最高法院 100 年台上

字第 2160 號刑事判決）。 
4.本文認為採擔保自白任意性說，錄音規範淪為可有可無、可遵守可不遵守的訓示規定而已，欠缺規範意義

意義與實務作用；採證據使用禁止規定此見解仍不免有高度不確定性、難以審查之批評。本文採不利推定

說，警方違反全程錄音規定本身，並非獨立的證據使用禁止類型，亦非僅是任意性的輔助規定而已，而是

連結不正訊問之禁止的「證明規則」。 
(三)自白筆錄應無證據能力： 

系爭警詢自白雖有全程錄音，然錄音內容無法辨識，致事後無法勘驗者，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，以證明原

陳述之任意性及內容之真實，若檢察官無法舉證自白之真實性，該警詢筆錄即不得作為證據，本案之警詢筆

錄應無證據能力。 
 
二、檢察官在偵查結束後，就涉犯殺人未遂罪的嫌疑人甲提起公訴。在審判中，甲未選任律師為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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辯護，法院也沒有為其指定辯護人。法院審判後，認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未能證明甲犯罪，諭知

無罪判決。檢察官不服，提起上訴，主張之一是法院未為甲指定辯護人，訴訟程序違法。試問檢

察官的主張是否有理由？請附理由詳細說明。（35 分） 
命題意旨 刑事訴訟法第31條、刑事訴訟法第284條、刑事訴訟法第379條。 

答題關鍵 本題以強制辯護案件雖無指定辯護人，但判決結果是無罪，上訴是否有理由，容有不同見解，應分

別敘明討論後，寫出本文見解並針對本案涵攝。 
考點命中 《高點刑事訴訟法講義》第一回，科律編撰，頁77～78。 
【擬答】 
檢察官主張無理由。 
(一)本案為強制辯護案件，未有辯護人到庭辯護，訴訟程序違法 

按刑事訴訟法（下同）第 31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：「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

人或律師為其辯護。」同法第 284 條規定：「第 31 條第一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，不得審判。但宣示

判決，不在此限。」本題甲所涉及殺人未遂罪，為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，屬強制辯護案件，必

須有辯護人到庭為被告辯護；然本案甲未選任律師為自己辯護，法院也沒有為其指定辯護人，顯已構成第

379 條第 7 款：「應用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，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」判決當

然違背法令之情形。 
(二)惟強制辯護案件，雖無辯護人到場，但判決結果是無罪，上訴是否有理由，容有爭議： 

1.實務見解認為，強制辯護案件未指定辯護人為被告辯護，其踐行之訴訟程序，固屬違法，惟刑事強制辯護

制度，係以保護被告之利益，維持審判之公平而設，既已諭知無罪判決，則該項訴訟程序違法，並未損及

被告利益之保護，顯於判決無影響，不得執為適法上訴之理由。 
2.然學說有認為，實務見解混淆「是否違法」以及「能否上訴」兩個層次的問題，既然第 379 條為「絕對上

訴事由」，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係判決當然違背法令，不得以顯於判決無影響作為判準。 
(三)檢察官主張無理由： 

本文認為，刑事強制辯護案件既為保護被告之利益，既已諭知無罪判決，顯已善盡保護被告之利益及維持審

判之公平，若檢察官以法院未為甲指定辯護人認定訴訟程序違背法令，因而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，實則徒增

訟累毫無實益，亦與強制辯護制度原在保護被告利益之旨有違，據此，檢察官以「法院未為甲指定辯護人」

此理由為被告利益上訴，其主張無理由。 
 
三、警察甲在巡邏時，發現棄置在路邊的機車為先前被害人報案失竊之物，於是陳報檢察官。檢察官

命甲予以扣押。在審判中，檢察官提出該贓車作為證據，證明被告乙的犯罪事實。試問檢察官命

警察扣押的機車有無證據能力？（30 分） 
命題意旨 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1、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2。 

答題關鍵 本題以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為命題核心，扣押物同時為證據及得沒收之物目的競合之情形，實務及

學說有不同見解，應討論此爭點，並擇一見解進行涵攝。 
考點命中 《高點刑事訴訟法講義》第一回，科律編撰，頁162～163。 
【擬答】 
扣押之機車有證據能力。 
(一)本件涉及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： 

按刑事訴訟法（下同）第 133 之 1 條規定，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，除以得為證據之物而扣押或經受扣押標的

權利人同意者外，應經法官裁定。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，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官並無逕以命令扣押之處分權

限，唯法官及檢察官，始為扣押的決定機關，司法警察(官)只得為扣押之執行機關而已。 
(二)機車之證據扣押合法： 

本案警察甲在巡邏時，發現棄置在路邊的機車為先前被害人報案失竊之物，由於並非附隨於搜索而來，性質

上僅能發動獨立之扣押；警察甲縱認有扣押之合理依據，亦不得自行決定扣押，至少應先取得檢察官的扣押

命令，始能執行扣押；但扣押命令並無一定的要式，情況緊急時檢察官亦得以電話或口頭諭知准予扣押；既

然已先陳報檢察官，且檢察官認此乃竊盜犯罪之證物而准予證據扣押，其扣押決定及警察甲之執行行為應屬

合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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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本件涉及證據扣押與沒收扣押之競合：

棄置在路邊的機車為先前被害人報案失竊之物，屬於竊盜罪犯罪所生之物，依照刑法第 38 條為得沒收之物，

是否應經法官裁定才得予以扣押，討論如下：

1.同一沒收標的上，可能同時存在證據扣押與沒收扣押兩種目的競合，立法說明謂：「同時得為證據及得沒

收之物，仍應經法官裁定，以免架空就沒收之物採法官保留為原則之立法意旨。」換言之，目的競合時採

「擇一說」且應循「沒收扣押」程序為之，經法官裁定扣押。

2.學說認為，立法理由恐怕混淆兩者且於法無據，當扣押物同時為證據又得作為得沒收之物時，此時只要各

自符合要件，既得先依保全證據目的扣押，然於目的競合時，不能規避沒收扣押程序，而僅以門檻較低的

證據扣押來同時涵蓋沒收扣押之目的。

3.本文認為，學說較可採，應先以保全證據為目的扣押，毋須經法官裁定，應注意其效力僅止於保全調查證

據目的而已，採證完畢後就必須發還給扣押物主；若欲為保全沒收目的而繼續留存，程序上必須另以沒收

扣押接續其留存效力，始符合法律保留原則。我國立法理由稱此時應一律發動沒收扣押，競合時發動的證

據扣押不合法，變成違法取證，反倒連進行採證都不行。

(四)扣押之機車有證據能力：

本案機車乃竊盜罪犯罪證物及犯罪所得，故無論是發動證據扣押或沒收扣押，雖皆可達到暫時留存該車之目

的，但效力也皆僅止於該項發動目的而已；檢察官基於保全證據目的，依第 133 條之 1 非附隨於搜索之證據

扣押，無須經法官裁定，其證據扣押合法，該機車有證據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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